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受查機構接獲通知  準備相關文件 
接受現場查核 

(6-9 月) 

 

違反第
5、6 條 

 受查機構參考 

評述意見改進 

 

轄區地方
政府通知
限期改善 

年終評比會議 

(10 月底前) 

 

優 良 

違反第 5、11、15
條第 1 項、16 條第
1 項、17 條 

查核小組評核 

及建議評比結果 

動物科學應用機構實地查核流程圖 

 

轄區地方政府  
予以裁罰 

較差 

地方政府通知受查機
構限期改善及提報書
面改善資料(12月底前) 

地方政府報 
中央主管機關 

書面改善資料， 
送查核小組審查 
(翌年4月底前) 

農委會函請該機
構之目的事業主
管機關協助輔導
改善，並得作為
審查該機構相關
計畫或評鑑等行
政措施之參考 
(翌年 5 月底前) 

於限期內改善 
經複查合格 

 

未依限期改善或
複查仍不合格 

違反動物保護法 
 

尚可 

未依限期3個月
內報送書面改
善資料或經審
查仍不合格 

受查機構函報地方 
政府書面改善資料 

(翌年3月底前) 


